
別 冊

－1－ 

議案第14号 

令和５年度富津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７号） 

 令和５年度富津市の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７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466,890千円を追加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20,660,687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額は、「第１表 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 

よる。 

 （繰越明許費の補正） 

第２条 繰越明許費の追加は、「第２表 繰越明許費補正」による。 

  令和５年12月６日提出 

富津市長  高 橋 恭 市 

提案理由 

 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地方創生臨時交付金を活用したプレミアム付デジタル商品券事業、子育て世帯へのデジタル商品券給付事業、高

齢者（75歳以上）へのデジタル商品券給付事業及び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特別給付事業に係る経費並びにこれらに関連

する歳入を計上するほか、繰越明許費の補正をするも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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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6  国庫支出金              │                            │                2,827,339 │                  416,470 │                3,243,809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729,488 │                  416,470 │                1,145,958 ┃          
┠──────────────┼──────────────┼─────────────┼─────────────┼─────────────┨          
┃21  繰 越 金                │                            │                  229,242 │                   50,420 │                  279,662 ┃          
┃                            ├──────────────┼─────────────┼─────────────┼─────────────┨          
┃                            │ 1  繰 越 金                │                  229,242 │                   50,420 │                  279,662 ┃          
┠──────────────┴──────────────┼─────────────┼─────────────┼─────────────┨          
┃　　　　　　　　歳　　　入　　　合　　　計　　　　　　　　│               20,193,797 │                  466,890 │               20,660,687 ┃          
┗━━━━━━━━━━━━━━━━━━━━━━━━━━━━━┷━━━━━━━━━━━━━┷━━━━━━━━━━━━━┷━━━━━━━━━━━━━┛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3  民 生 費                │                            │                7,484,649 │                  389,168 │                7,873,817 ┃          
┃                            ├──────────────┼─────────────┼─────────────┼─────────────┨          
┃                            │ 1  社会福祉費              │                4,521,133 │                  375,477 │                4,896,610 ┃          
┃                            ├──────────────┼─────────────┼─────────────┼─────────────┨          
┃                            │ 2  児童福祉費              │                2,140,860 │                   13,691 │                2,154,551 ┃          
┠──────────────┼──────────────┼─────────────┼─────────────┼─────────────┨          
┃ 7  商 工 費                │                            │                  216,777 │                   77,722 │                  294,499 ┃          
┃                            ├──────────────┼─────────────┼─────────────┼─────────────┨          
┃                            │ 1  商 工 費                │                  216,777 │                   77,722 │                  294,499 ┃          
┠──────────────┴──────────────┼─────────────┼─────────────┼─────────────┨          
┃　　　　　　　　歳　　　出　　　合　　　計　　　　　　　　│               20,193,797 │                  466,890 │               20,660,6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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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表 繰 越 明 許 費 補 正

　　プレミアム付デジタル商品券事業 77,722　　７　　商工費

　　２　　児童福祉費

　　１　　商工費

　追　加

466,289

事 業 名

　　高齢者（７５歳以上）へのデジタル商品券給付事業

合　　　計

款 項 金 額

30,361

　（単位：千円）

　　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特別給付事業 344,515　　３　　民生費

　　１　　社会福祉費

　　子育て世帯へのデジタル商品券給付事業 13,691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6  国庫支出金                              │                    2,827,339 │                      416,470 │                    3,243,809 ┃            
┠──────────────────────┼───────────────┼───────────────┼───────────────┨            
┃21  繰 越 金                                │                      229,242 │                       50,420 │                      279,6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20,193,797 │                      466,890 │                   20,660,6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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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3  民 生 費                  │    7,484,649 │      389,168 │    7,873,817 │      370,928 │              │              │              │       18,240 ┃  
┠───────────────┼───────┼───────┼───────┼───────┼───────┼───────┼───────┼───────┨  
┃ 7  商 工 費                  │      216,777 │       77,722 │      294,499 │       45,542 │              │              │              │       32,1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20,193,797 │      466,890 │   20,660,687 │      416,470 │              │              │              │       50,420 ┃  
┗━━━━━━━━━━━━━━━┷━━━━━━━┷━━━━━━━┷━━━━━━━┷━━━━━━━┷━━━━━━━┷━━━━━━━┷━━━━━━━┷━━━━━━━┛  



                                                                                                                                                                    

  ２　歳　入

     （款）  16  国庫支出金                                                                                                                                         
       （項）   2  国庫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16│  │  │国庫支出金                │      2,827,339 │        416,470 │      3,243,809 │              │            │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729,488 │        416,470 │      1,145,958 │              │            │                                    ┃
┃　│　├─┼─────────────┼────────┼────────┼────────┼───────┼──────┼──────────────────┨
┃  │  │ 1│総務費国庫補助金          │        341,316 │        416,470 │        757,786 │ 1 総務費補助 │     416,470│ 1 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地方創生臨   ┃
┃  │  │  │                          │                │                │                │   金         │            │   時交付金                  416,470┃
┠─┼─┼─┼─────────────┼────────┼────────┼────────┼───────┼──────┼──────────────────┨
┃21│  │  │繰 越 金                  │        229,242 │         50,420 │        279,662 │              │            │                                    ┃
┃　├─┼─┼─────────────┼────────┼────────┼────────┼───────┼──────┼──────────────────┨
┃  │ 1│  │繰 越 金                  │        229,242 │         50,420 │        279,662 │              │            │                                    ┃
┃　│　├─┼─────────────┼────────┼────────┼────────┼───────┼──────┼──────────────────┨
┃  │  │ 1│繰 越 金                  │        229,242 │         50,420 │        279,662 │ 1 繰  越  金 │      50,420│ 1 繰越金                     50,4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20,193,797 │        466,890 │     20,660,687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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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歳　出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3│  │  │民 生 費  │   7,484,649│     389,168│   7,873,817│     370,928│      18,240│              │            │                                    ┃
┃　├─┼─┼─────┼──────┼──────┼──────┼──────┼──────┼───────┼──────┼──────────────────┨
┃  │ 1│  │社会福祉費│   4,521,133│     375,477│   4,896,610│     362,906│      12,571│              │            │                                    ┃
┃　│　├─┼─────┼──────┼──────┼──────┼──────┼──────┼───────┼──────┼──────────────────┨
┃  │  │ 5│老人福祉費│   1,004,356│      30,361│   1,034,717│国庫支出金  │      12,571│              │            │　                                  ┃
┃  │  │  │          │            │            │            │      17,790│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60│◎ 高齢者（７５歳以上）へのデジタ   ┃
┃  │  │  │          │            │            │            │            │            │              │            │   ル商品券給付事業          30,361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32│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30,169│     印刷製本費                 (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169)┃
┃  │  │  │          │            │            │            │            │            │              │            │     高齢者（７５歳以上）へのデジタ ┃
┃  │  │  │          │            │            │            │            │            │              │            │     ル商品券事業委託料     (30,000)┃
┃　│　├─┼─────┼──────┼──────┼──────┼──────┼──────┼───────┼──────┼──────────────────┨
┃  │  │12│住民税非課│     180,332│     345,116│     525,448│国庫支出金  │            │              │            │                                    ┃
┃  │  │  │税世帯等臨│            │            │            │     345,116│            ├───────┼──────┼──────────────────┨
┃  │  │  │時特別給付│            │            │            │            │            │ 1 報      酬 │         493│◎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601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394│◎ 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住民税非課   ┃
┃  │  │  │          │            │            │            │            │            │              │            │   税世帯特別給付事業       344,515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87│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  │  │  │          │            │            │            │            │            │ 8 旅      費 │          21│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144)┃
┃  │  │  │          │            │            │            │            │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250)┃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1,500│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621│     消耗品費                  (500)┃
┃  │  │  │          │            │            │            │            │            │              │            │     印刷製本費              (1,000)┃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5,000│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19 扶  助  費 │     336,000│     通信運搬費              (1,084)┃
┃  │  │  │          │            │            │            │            │            │              │            │     手数料                    (537)┃
┗━┷━┷━┷━━━━━┷━━━━━━┷━━━━━━┷━━━━━━┷━━━━━━┷━━━━━━┷━━━━━━━┷━━━━━━┷━━━━━━━━━━━━━━━━━━┛
     （一般会計）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3,000)┃
┃  │  │  │          │            │            │            │            │            │              │            │     封入封緘業務委託料      (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扶助費                         ┃
┃  │  │  │          │            │            │            │            │            │              │            │     物価高騰対応重点支援住民税非課 ┃
┃  │  │  │          │            │            │            │            │            │              │            │     税世帯特別給付金      (336,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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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民 生 費                                                                                                                                           
       （項）   2  児童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児童福祉費│   2,140,860│      13,691│   2,154,551│       8,022│       5,669│              │            │                                    ┃
┃　│　├─┼─────┼──────┼──────┼──────┼──────┼──────┼───────┼──────┼──────────────────┨
┃  │  │ 7│子育て世帯│      51,245│      13,691│      64,936│国庫支出金  │       5,669│              │            │                                    ┃
┃  │  │  │臨時特別給│            │            │            │       8,022│            ├───────┼──────┼──────────────────┨
┃  │  │  │付費      │            │            │            │            │            │10 需  用  費 │          27│◎ 子育て世帯へのデジタル商品券給   ┃
┃  │  │  │          │            │            │            │            │            │              │            │   付事業                    13,691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60│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3,604│     印刷製本費                 (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104)┃
┃  │  │  │          │            │            │            │            │            │              │            │     子育て世帯へのデジタル商品券事 ┃
┃  │  │  │          │            │            │            │            │            │              │            │     業委託料               (13,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7  商 工 費                                                                                                                                           
       （項）   1  商 工 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7│  │  │商 工 費  │     216,777│      77,722│     294,499│      45,542│      32,180│              │            │                                    ┃
┃　├─┼─┼─────┼──────┼──────┼──────┼──────┼──────┼───────┼──────┼──────────────────┨
┃  │ 1│  │商 工 費  │     216,777│      77,722│     294,499│      45,542│      32,180│              │            │                                    ┃
┃　│　├─┼─────┼──────┼──────┼──────┼──────┼──────┼───────┼──────┼──────────────────┨
┃  │  │ 5│プレミアム│           0│      77,722│      77,722│国庫支出金  │      32,180│              │            │                                    ┃
┃  │  │  │付商品券事│            │            │            │      45,542│            ├───────┼──────┼──────────────────┨
┃  │  │  │業費      │            │            │            │            │            │12 委  託  料 │      77,722│◎ プレミアム付デジタル商品券事業   ┃
┃  │  │  │          │            │            │            │            │            │              │            │                             77,7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プレミアム付デジタル商品券事務 ┃
┃  │  │  │          │            │            │            │            │            │              │            │     委託料                 (41,722)┃
┃  │  │  │          │            │            │            │            │            │              │            │     プレミアム付デジタル商品券事業 ┃
┃  │  │  │          │            │            │            │            │            │              │            │     委託料                 (36,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20,193,797│     466,890│  20,660,687│     416,470│      50,420│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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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般職

(1) 総括

※ （　）は、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補   正   予   算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250

89,578

89,828

144

662

806

3,435

10,152

0

3,435

0

1,369

1,369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0

5,075

5,075

0

10,152

0

28,628

28,628

0

85,369

85,369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宿日直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0

33,645

33,645

00

277,690402,134

277,690402,134

0

29,917

29,917

勤勉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管理職手当
（千円）

通勤手当
（千円）

住居手当
（千円）

地域手当
（千円）

493

319,319

319,812

職員手当
の内訳

比　較

補正前

補正後

区　　分
扶養手当
（千円）

0

35,940

35,940

比　　　較 (0)0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1,003,988 2,929,304

0

1,605,504

1,605,504

(622)441 3,485,100

87

556,6832,928,417

887 974394

1,003,594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職員数
（人）

(622)441 556,770 3,486,074

計
（千円）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備　　考
報　酬
（千円）



ア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144

4,715 10,152 3,435 1,369 86,565 662

0 0 0 0 250

4,715 10,152 3,435 1,369 86,815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宿日直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32,405 29,917 342,851 277,690

806

0 0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千円）

0 0

通勤手当
（千円）

管理職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勤勉手当
（千円）

補正後 35,940 83,689 28,628 32,405 29,917 342,851 277,690
職員手当
の内訳

区　　分
扶養手当
（千円）

地域手当
（千円）

住居手当
（千円）

補正前 35,940 83,689 28,628

比　較 0 0 0

394 394 0 394比　　　較 0 (0) 0

補　正　後 426 (19) 1,571,884

補　正　前 426 (19) 1,571,884

区　　分
職員数
（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 （　）は、再任用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2,510,296 485,601 2,995,897

938,018

938,412

2,509,902 485,601 2,995,503

―13―



―14―

イ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 （　）は、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パートタイム会計年度任用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360 3,013

00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補正後 1,680 1,240 59,283 360 3,013
職員手当
の内訳

区　　分
地域手当
（千円）

通勤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補正前 1,680 1,240 59,283

比　較 0 0 0

418,515 71,082 489,597

比　　　較 0 (0) 493 0 0 493 87 580

419,008 71,169 490,177

補　正　前 15 (603) 319,319 33,620 65,576

補　正　後 15 (603) 319,812 33,620 65,576

区　　分
職員数
（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2) 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増減額の明細（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職員手当 394

　時間外勤務手当

250

144

その他の増減分 394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区    分
増減額
（千円）

増 減 事 由 別 内 訳
（千円）

説        明
（千円）

備　　考

―15―



―16―

性 質 別 予 算 現 額 の 状 況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市税 8,658,889 42.9 0 0.0 8,658,889 41.9
2  地方譲与税 246,727 1.2 0 0.0 246,727 1.2
3  利子割交付金 2,200 0.0 0 0.0 2,200 0.0
4  配当割交付金 35,000 0.2 0 0.0 35,000 0.2
5  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 29,000 0.1 0 0.0 29,000 0.1
6  法人事業税交付金 98,000 0.5 0 0.0 98,000 0.5
7  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1,178,000 5.9 0 0.0 1,178,000 5.7
8  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 69,000 0.3 0 0.0 69,000 0.3
9  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1 0.0 0 0.0 1 0.0
10  環境性能割交付金 26,000 0.1 0 0.0 26,000 0.1
11  地方特例交付金 35,761 0.2 0 0.0 35,761 0.2
12  地方交付税 1,610,000 8.0 0 0.0 1,610,000 7.8
13  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金 4,500 0.0 0 0.0 4,500 0.0
14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211,590 1.0 0 0.0 211,590 1.0
15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250,813 1.3 0 0.0 250,813 1.2
16  国庫支出金 2,827,339 14.0 416,470 89.2 3,243,809 15.7
17  県支出金 1,516,180 7.5 0 0.0 1,516,180 7.3
18  財産収入 61,606 0.3 0 0.0 61,606 0.3
19  寄附金 505,776 2.5 0 0.0 505,776 2.5
20  繰入金 640,627 3.2 0 0.0 640,627 3.1
21  繰越金 229,242 1.1 50,420 10.8 279,662 1.4
22  諸収入 394,546 2.0 0 0.0 394,546 1.9
23  市債 1,563,000 7.7 0 0.0 1,563,000 7.6

20,193,797 100.0 466,890 100.0 20,660,687 100.0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人件費 4,261,690 21.1 974 0.2 4,262,664 20.6
2  物件費 3,853,665 19.1 129,916 27.8 3,983,581 19.3
3  維持補修費 243,574 1.2 0 0.0 243,574 1.2
4  扶助費 4,211,764 20.9 336,000 72.0 4,547,764 22.0
5  補助費等 1,709,275 8.5 0 0.0 1,709,275 8.3
6  普通建設事業費 1,491,492 7.4 0 0.0 1,491,492 7.2
7  災害復旧事業費 18,943 0.1 0 0.0 18,943 0.1
8  公債費 1,619,598 8.0 0 0.0 1,619,598 7.8
9  積立金 179,824 0.9 0 0.0 179,824 0.9
10  投資及び出資金 418,508 2.1 0 0.0 418,508 2.0
11  貸付金 71,440 0.3 0 0.0 71,440 0.4
12  繰出金 2,064,024 10.2 0 0.0 2,064,024 10.0
13  予備費 50,000 0.2 0 0.0 50,000 0.2

20,193,797 100.0 466,890 100.0 20,660,687 100.0

構成比(％)

(単位：千円)

合　　　計

合　　　計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区　　　分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歳入）

（歳出）

補　正　額 構成比(％)

補　正　額


